台州学院人事处文件

台学院人发〔2012〕8号



关于2011学年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
校内各部门： 

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相关规定和《台州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暂行规定》（台学院发〔2006〕67号）文件精神，现将2011学年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相关规定，我校岗位分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三种类别。2011学年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范围为岗位设置改革后在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以下简称专技人员），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双肩挑人员按照双肩挑人员聘任规定办理。

　　二、各部门负责本部门专技人员的职务聘任工作（聘任非本部门专技人员担任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部门和所在部门领导均需签署意见，并由聘任部门统一汇总）。 

　　三、未定级博士研究生可拟聘所在岗位的中级职务；未定级硕士研究生可拟聘所在岗位的助理级职务。 

四、本次聘期一般为2011.9至2012.8。调入专技人员的聘期为正式调入当月至2012.8，本学年拟退休教师的聘期为2011.9至拟退休当月，返聘教师在协议期内聘任（一般为2011.8至2012.7）。

五、2011年9月前新晋升专技资格人员的聘期为晋升当月至2012.8；2011年9月以后晋升资格人员分为两个时间段进行聘任，2011.9至晋升前一个月按原资格聘任，晋升当月至2012.8按晋升后资格聘任，两个时间段聘任职务均需填报《聘任申报表》。

六、变动专业技术工作岗位的专技人员按新岗位相应的职务进行聘任，聘期亦为2011.9至2012.8。

七、附属市立医院专业技术人员的聘任工作由医学院负责审核，报学校发文。

　  八、应聘人员需填写《台州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申报表》（附件1），申报表一式三份，应聘人、聘用部门、人事处各一份。《台州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申报表》以所在部门为单位，按同一系列聘任职务由高级→中级→低级顺序进行装订，并填写《台州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汇总表》（附件2），于3月9日前报送人事处。

　　九、2011学年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是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后的首次聘任，请各部门严格按照设置的专业技术岗位进行聘任，其他不详事宜请与我处联系。 

　　附件:  1.《台州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申报表》

           2.《台州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汇总表》

           3.《目前我校主要的专业技术职务一览表》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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